2009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要求
2009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的要求，围绕科技中心工作，组织有关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与支撑。根据2008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及评审情况，2009年度计划项目申报安排三大类：重大招标项目、面上项目和出版项目。具体要求如下：

一、项目指南

1．2009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公开招标项目（以下简称招标项目）包括：

（1）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
（2）中央与地方科技资源配置和协调机制研究
（3）政府科技投入的权益性问题研究
（4）公共科技产品及服务的公平分享机制研究
（5）原始性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6）高耗能产业节能技术政策研究
（7）研发全球化及我国研发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8）全球经济波动对各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影响研究

招标项目的申报题目必须与上述题目一致，具体研究内容由申报单位自行拟定。科技部将先对申报项目组织专家进行网上评审，然后再根据网评结果选择候选项目进行会议答辩，择优选择项目承担单位。各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申报招标项目不超过3项次。招标项目资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50万元。
2．2009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以下简称面上项目）由申报单位从以下四个领域自行确定选题：

（1）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

（2）科技发展宏观战略研究

（3）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

（4）软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各单位申报的面上项目不能与重大招标项目重复。科技部对面上申报项目将组织专家进行网上评审，择优选择立项项目。各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申报面上项目原则上不超过3项；国家发改委、中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申报面上项目不超过6项；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申报面上项目不超过9项。面上项目资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10万元。2009年面上项目继续支持自筹经费开展研究的项目，并继续设置自筹经费类项目。

3．2009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出版项目（以下简称出版项目）主要资助各类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出版。科技部组织专家评审，择优选择资助项目。各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申报出版项目原则上不超过2项；国家发改委、中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申报出版项目不超过4项，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申报出版项目不超过6项。出版项目资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2万元。

二、申报要求及流程

1．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主管软科学的司局（以下简称归口管理单位）组织。科技部不受理项目申报单位直接提交的申报材料。

2．2009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申报继续通过科技部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系统实行网上申报，同时必须提供书面材料，未通过网上申报的项目不予受理。

网络在线申报操作流程说明如下：
（1）申报单位用户注册
申报单位需通过科技部门户网站“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进行注册，具体注册及审核过程请认真阅读网站说明，并按照有关要求将相关注册审查资料以特快专递寄送至科技部信息中心。科技部信息中心收到资料后，将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单位注册信息的审核。

已在申报中心登记注册的申报单位，仍沿用原单位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不需重新注册。如用户原账号和密码丢失或在注册中遇到问题时，请与科技部信息中心进行咨询。
科技部信息中心咨询电话及传真：010-58881245、68576284、68570604，68578273，68579513，68570682，68584828（传真）
 （2）申报单位用户登录
申报单位用户使用由科技部信息中心审核后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国家科技计划信息申报中心，选择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栏目在网页的左侧），进入“09年度项目申报”系统，选择申报项目类型，进行申请书的在线填写。
申报单位用户根据申请材料填写说明，确认无误后在线提交，同时将书面材料寄送归口管理单位。由归口管理单位在线审核、报送科技部。
（3）申报单位打印、报送

项目申报负责人按照要求在线打印申请书（1式3份，至少有1份为加盖公章的原件），并经承担单位领导审核签字盖章后，报归口管理单位。归口管理单位审核同意后报送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除另有要求外，对未进行网上申报或未报送书面材料的，或未通过归口管理单位审核同意的，以及书面《申请书》与网上《申请书》不一致的申报项目，科技部不予受理。
3．2009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申报受理工作由科技部办公厅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及中国软科学网站随时公布最新的申报注意事项及工作动态，请各单位及时注意网上通知、通告。

三、其它事项

1．项目申报负责人只能为1人，项目申报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1项课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2个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在研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还未结题的原则上不能申报。申报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负责人不能以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课题重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科技计划其他项目。归口管理单位要认真审核把关，如违规申报，所在单位将被通报批评，并取消项目申报负责人3年申报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资格。

2．《申请书》中需明确研究工作方案及时间进度。对开题、中期汇报及要在《软科学要报》发表的内容作简要表述。

3、项目申报负责人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并按照有关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填报资助金额，出版项目申报负责人要确认出版的成果没有知识产权纠纷。凡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核实后，将取消项目申报负责人3年申报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格，如已获准立项即作撤消立项处理并通报。

4．为保证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正式立项前，申报单位或项目申报负责人以及参加人员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咨询评审组专家或邀请评审组专家进行申报辅导。

5．归口管理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努力提高申报质量。要依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申报要求，认真审核申请书的内容，特别是严格审核申报资格，并签署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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